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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第二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的通知

财金[2015]109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

　　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

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42号）要求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政

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示范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15〕57号）,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

（PPP）示范项目建设，充分发挥示范效应，现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经有关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推荐和专家评审，我部确定北京市兴延

高速公路项目等206个项目作为第二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（详见附件），总投资金额

6,589亿元。有关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财政职能，会同项目实施单

位和有关部门，确保示范项目规范实施、按期落地。

　　二、有关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要统筹开展本地区内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

项目的财政承受能力论证，做好地区和行业平衡，防止项目财政支出责任累计超过本地区整体财

政承受能力上限，确保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。

　　三、有关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要会同示范项目实施单位进一步细化项目

实施方案，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科学性、规范性和可行性，项目实施严格执行国务院和财政部等

部门出台的一系列制度文件，认真做好评估论证，择优选择社会资本，确保示范项目实施质量。

　　四、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项目实施机构和有关部门，加强对示范项目实施情况的跟踪管理，

定期将项目实施方案、物有所值评价报告、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、采购文件、合同文本等重要

资料和数据录入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综合信息平台。

　　五、在项目实施全过程中，财政部将建立健全示范项目的跟踪指导、对口联系和动态调整机

制，推动示范项目顺利实施。示范项目建设完成后，财政部将组织专家对前期实施情况进行验

收，重点审查示范项目是否符合PPP模式的必备特征。验收不合格的，将不再作为示范项目推广。

　　六、按照“能进能出”的示范项目管理要求，因项目不具备继续采取PPP模式的实施条件，将

青岛体育中心项目和胶州湾海底隧道一期项目、江苏省昆山市现代有轨电车项目调出第一批政府

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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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附件：财政部第二批PPP示范项目名单

　　

　　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财政部

　　2015年9月25日

 

附件下载:

 

财政部第二批PPP示范项目名单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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